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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 

司法精神專科醫師甄審第二階段司法精神鑑定報告審查申請書 
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12 日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

案件編號 （請填甄審申請編號） 郵戳-收案日期 （由本會秘書處填寫） 

申請人姓名  報告審查 

完成日期 

（由本會秘書處填寫） 

特殊情事備註  

請應檢附之資料及確認事項 申請人自行審核 

一、通過甄審第一階段者符合申請資格。 

□符合 
 
 

二、司法精神專科醫師甄審第二階段司法精神鑑定報告審查申

請書乙份。 

  （請務必詳實填寫，內容須與所檢附之文件相符） 

□符合 
 
 

三、主筆或督導的優良司法精神鑑定報告三篇。 

  （民事單一類別須一篇，刑事單一類別須兩篇，格式不拘） 

 

  ⊕若申請人過往從事司法精神鑑定工作係以兒童及青少

年為主要鑑定對象，准許改以三份刑事鑑定報告作為審查標

準。 
  ⊕未遮蔽案號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三篇，請去除鑑定人、

被鑑定人與關係人個人資訊（姓名、出生日、住家地址、機關

名稱、就診醫院、處遇機構、就讀學校）、法院名稱、縣市鄉村

名、鑑定日期之日及公文文號。審查前秘書處將會協助遮蔽案

號以確保審查之公平性。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 

 
 

四、第二階段甄審費用繳費證明。 

  （第二階段鑑定報告審查報名費共為新台幣 8,000元） 

□符合 
 
 

申請人本人應確認所提供之資料真實無誤，若經查有提供不實資料或所提供之鑑定報告有偽

造剽竊之情事，本會將不予通過或撤銷已取得司法精神醫學專科醫師資格。 

申請人簽名 
 

 

申請 

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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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精神鑑定報告三篇 

鑑定報告一 
被鑑定人之

年齡 
☐ 未滿 7 歲 ☐ 7 歲至未滿 12 歲 ☐ 12 歲至未滿 14 歲  

☐ 14 歲(含)以上（請填寫____歲） 

鑑定類型 
☐ 刑事 

☐ 民事 

 

☐刑事被鑑定人為犯罪行為人 

  評估標的： ☐ 責任能力 ☐ 證言能力 ☐ 訴訟能力 ☐ 受刑能力 

       ☐ 就審能力 ☐ 再犯可能性 ☐ 預防與治療可能性 

       ☐ 教化可能性 ☐ 治療必要性 ☐ 監護處分之必要性 

       ☐ 矯正及再社會可能性 ☐ 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 

       ☐ 精神病理/診斷 ☐ 暴力危險性 ☐ 成癮行為 

       ☐行為時精神狀態 ☐ 其他：___________ 

☐ 刑事被鑑定人為犯罪被害人 

  評估標的：☐ 證言能力/認知、表達能力 ☐ 證言可信性 

       ☐ 精神病理/診斷/成因 ☐ 協助釐清案件事實 

       ☐ 刑法第 341條辨識能力顯有不足 

       ☐ 刑法第 227條未成年合意之意思能力 

       ☐ 其他：_______ 

☐ 監護宣告 ☐ 輔助宣告 ☐ 撤銷監宣或輔宣 ☐ 賠償 

☐ 民法第 75 條意思能力/證言能力/認知、表達能力 ☐ 證言可信性 

☐ 精神病理/診斷/成因 ☐ 協助釐清案件事實 ☐ 禁治產宣告 

 ☐ 親職功能評估  ☐ 遺囑能力  ☐ 勞動能力減損 

 ☐ 未成年子女探視權酌定  ☐ 回溯性意思能力判斷 

 ☐ 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⊕請以迴紋針/長尾夾夾至鑑定報告第一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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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報告二 
被鑑定人之

年齡 
☐ 未滿 7 歲 ☐ 7 歲至未滿 12 歲 ☐ 12 歲至未滿 14 歲  

☐ 14 歲(含)以上（請填寫____歲） 

鑑定類型 
☐ 刑事 

☐ 民事 

 

☐ 刑事被鑑定人為犯罪行為人 

  評估標的： ☐ 責任能力 ☐ 證言能力 ☐ 訴訟能力 ☐ 受刑能力 

       ☐ 就審能力 ☐ 再犯可能性 ☐ 預防與治療可能性 

       ☐ 教化可能性 ☐ 治療必要性 ☐ 監護處分之必要性 

       ☐ 矯正及再社會可能性 ☐ 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 

       ☐ 精神病理/診斷 ☐ 暴力危險性 ☐ 成癮行為 

       ☐行為時精神狀態 ☐ 其他：___________ 

☐ 刑事被鑑定人為犯罪被害人 

  評估標的：☐ 證言能力/認知、表達能力 ☐ 證言可信性 

       ☐ 精神病理/診斷/成因 ☐ 協助釐清案件事實 

       ☐ 刑法第 341條辨識能力顯有不足 

       ☐ 刑法第 227條未成年合意之意思能力 

       ☐ 其他：_______ 

☐ 監護宣告 ☐ 輔助宣告 ☐ 撤銷監宣或輔宣 ☐ 賠償 

☐ 民法第 75 條意思能力/證言能力/認知、表達能力 ☐ 證言可信性 

☐ 精神病理/診斷/成因 ☐ 協助釐清案件事實  ☐禁治產宣告 

 ☐ 親職功能評估  ☐ 遺囑能力  ☐ 勞動能力減損 

 ☐ 未成年子女探視權酌定  ☐ 回溯性意思能力判斷 

 ☐ 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⊕請以迴紋針/長尾夾夾至鑑定報告第一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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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報告三 
被鑑定人之

年齡 
☐ 未滿 7 歲 ☐ 7 歲至未滿 12 歲 ☐ 12 歲至未滿 14 歲  

☐ 14 歲(含)以上（請填寫____歲） 

鑑定類型 
☐ 刑事 

☐ 民事 

 

☐ 刑事被鑑定人為犯罪行為人 

  評估標的： ☐ 責任能力 ☐ 證言能力 ☐ 訴訟能力 ☐ 受刑能力 

       ☐ 就審能力 ☐ 再犯可能性 ☐ 預防與治療可能性 

       ☐ 教化可能性 ☐ 治療必要性 ☐ 監護處分之必要性 

       ☐ 矯正及再社會可能性 ☐ 危害公共安全之可能性 

       ☐ 精神病理/診斷 ☐ 暴力危險性 ☐ 成癮行為 

       ☐行為時精神狀態 ☐ 其他：___________ 

☐ 刑事被鑑定人為犯罪被害人 

  評估標的：☐ 證言能力/認知、表達能力 ☐ 證言可信性 

       ☐ 精神病理/診斷/成因 ☐ 協助釐清案件事實 

       ☐ 刑法第 341條辨識能力顯有不足 

       ☐ 刑法第 227條未成年合意之意思能力 

       ☐ 其他：_______ 

☐ 監護宣告 ☐ 輔助宣告 ☐ 撤銷監宣或輔宣 ☐ 賠償 

☐ 民法第 75 條意思能力/證言能力/認知、表達能力 ☐ 證言可信性 

☐ 精神病理/診斷/成因 ☐ 協助釐清案件事實  ☐禁治產宣告 

 ☐ 親職功能評估  ☐ 遺囑能力  ☐ 勞動能力減損 

 ☐ 未成年子女探視權酌定  ☐ 回溯性意思能力判斷 

 ☐ 其他：___________ 

 

⊕請以迴紋針/長尾夾夾至鑑定報告第一頁。 


